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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超募资金使用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华林证券”）作为浙

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63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2008 年 12 月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对南洋科技计划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北侧、经七路东侧地块土地使用权事

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南洋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情况 

南洋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48,422.90 万元（原计入发行费

用的路演推介费和广告费 707.90 万元调整记入管理费用科目后的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南洋科技已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管理。 

根据南洋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

司将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年产 2,500 吨电容器用超薄型耐高温金属化薄膜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 16,396 万元。 

南洋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超过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

额的部分为 32,026.90 万元。 

南洋科技于 2010 年 7 月 7 日召开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25,000 吨太阳能电池背材膜项目的议案》，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21,000万元用于实施“年产 25,000吨太阳能电池背材膜项目”。 

二、南洋科技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北侧、

经七路东侧地块土地使用权事项的核查情况 

根据南洋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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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北侧、经七路东侧地块土地使用权，简要情况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1、土地位置：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北侧、经七路东侧 

2、土地面积：26,854 平方米 

3、土地使用年限：50 年 

4、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5、成交金额：人民币 29,440,000 元 

6、资金来源：超募资金 

（二）南洋科技关于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 

南洋科技已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亦发

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三、关于南洋科技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北侧、

经七路东侧地块土地使用权事项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询问了南洋科技相关管理人员，了解了该地块的具体情况，核查

了南洋科技相关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以及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意见。本保荐机

构核查后认为：南洋科技拟使用超募资金 2,944.00 万元用于购买台州经济开发区

开发大道北侧、经七路东侧地块土地使用权，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华林证券同意南洋科技本次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 2,944.00 万元购买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北侧、经七路东侧地块土地使

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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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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